
黑龙江省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

公告

马宝成：本院立案执行的刘世学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因申请人提供
财产线索，本院已立案恢复执行，执行案号为（2026）黑0691执恢13
号，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恢复执行通知书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恢复执
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
30日即视为送达。限被执行人在公告送达10日内到本院执行局办理相关
手续并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逾期不履行的，本院将采取强制执行
措施。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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